
历下龙办发〔2024〕15 号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龙洞街道建筑工程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

方案》的通知

街道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施工单位：

现将《龙洞街道建筑工程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历下区人民政府龙洞街道办事处

2024 年 4 月 17 日



龙洞街道建筑工程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围

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实施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各类

消防安全事故发生，结合辖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试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持预防为主、精准治理、依法

治理，确保各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推动事故总量和各级事

故持续下降，建筑工地（本方案中建筑工地指辖区范围内各

类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装饰装修施工工地）、小型工

程（本方案中小型工程指施工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或工程造

价 100 万元以内，无需办理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消防安全

生产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二、目标任务

1、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安全管理

能力，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的第一责任人责任，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帮助企业通过自身培养和市场化机

制全部建立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团队。

2、督促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消防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定期

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针对高危工艺、设备、物品、



场所和岗位等，加强动态分级管控，落实红、黄牌风险防控

措施，实现可防可控。

3、建立完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规范分级分类

排查治理标准，指导企业健全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做到自查

自改自报，实现动态分析、全过程记录管理和评价，防止漏

管失控。

4、强化企业消防应急准备，严格落实企业消防安全培训、

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三到位”，指导和督促企业落实应急

演练计划。

三、工作要求

为严厉震慑建筑工程领域消防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要切实

加大监督执法处罚力度，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高压态势，推动建筑工程消防安全工作不断向纵深

开展。按照“把隐患当作事故处理”的原则，街道办事处行

政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济

南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上报有关

责任部门从严处罚。

四、工作职责



街道办事处职责

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监管，与各部门职责对应，实施平行

监管：

1、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特别是外墙保温材料、防水

层施工、施工区用电、宿舍区用电、动火等突出风险隐患，

发现问题一律从严罚款，并盯靠整改到位。

2、检查动火作业规程：一是经过动火审批并开具动火证。

二是作业人员具有特种作业上岗证。三是监理和施工方至少

各派一名看火员。四是火种（焊渣）覆盖区域至少有一名携

带灭火器的扑救员。检查中凡是发现违反规定的，从严罚款，

并盯靠整改到位。

3、严查携带火种进入施工区域行为，严查在作业区域吸

烟，发现问题从严罚款。

4、严查气瓶放置安全距离不合规行为。气瓶与动火点间

距不得少于 10 米，燃气瓶与助燃气瓶间距不少于 5 米，不

符合要求的从严罚款。

5、严查油漆喷漆、脱漆木工同时交叉作业行为。发现问

题隐患，从严罚款，并盯靠整改到位。

6、严格落实办公区、生活区防火规范。不得在办公和生

活区内存储易燃易爆品，应使用 36V 安全电，严禁明火、电

炉、电热器及 60W 以上灯泡，要配备消防器材，配电线路及



配电设备需按规范设置，发现违规行为从严罚款，并盯靠整

改到位。

7、工地现场、仓库配电线路、配电设备及灯具应符合规

范要求，发现违规行为从严罚款，并盯靠整改到位。

8、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发现问题从严处罚，

并监督即时整改。

9、检查消防设施和器材。重点对建筑工地临时消防给水

系统、应急照明、按要求配置灭火器材情况进行检查。未落

实要求的，给予从严处罚，并盯靠整改到位。

10、检查消防车通道和防火间距。按照《建设工程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保障生活区域、

施工区域、动火区域等防火间距满足要求。未落实要求的，

给予从严处罚，并盯靠整改到位。

五、工作措施

1、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现

场抽查、调阅工程资料、抽取工地管理人员现场问询等方式，

推动企业、项目部、施工班组“三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切实

落地。抓实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管理，随机开展施工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动态

核查，查出问题占检查项目比例超过（包含）15%的，上报

行业监管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整改完成前全面停工。



3、我办对本辖区内所有建筑工地和小型工程进行定期检

查，每周对所有建筑工地实施一次全覆盖检查；对辖区内所

有小型工程每日实施日常安全巡检。

4、优化巡查检查方式。建立“网格员+专业技术骨干”网

格化隐患排查模式，对辖区划分网格，对全区所有建筑工地

实行全覆盖包干日常巡查管理，进一步提高消防隐患排查整

治效率。

5、营造密集监管氛围。本着“密集监管、多重排查”的

原则，街道办事处开展属地监管检查，坚持“隐患不消除绝

不放过”盯靠消防安全问题彻底解决，对辖区建筑工地消防

安全违规行为形成高压震慑，建立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排查记

录，监督企业完成整改后形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改闭合回路。

6、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坚持“凡检查必执法”，铁腕推

行“严管重罚”，在首次检查发现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行政罚

款、信用扣分的基础上，对检查中 2 次以上（包含）出现相

同消防安全隐患的，一律视同事故处理，一律停工整顿，坚

决做到隐患排查整治“全覆盖”，监管执法“零容忍”，查

出的隐患“快消除”。

7、实施重点隐患联动处置机制。落实属地监管职责，日

常检查建筑工地消除一般消防隐患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行

政处罚，发现无法独立处置的消防安全隐患或者建设项目拒

不配合整改的，按照部门职责划分召集区住建局、区应急局、



区消防大队给予专业支持、联合执法，共同盯靠直至完成整

改；区住建局对于下达停工令的建筑工地，第一时间通报属

地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每日至少巡检两次，发现私自

施工行为立即叫停，并报区住建局进一步严肃处罚。

六、组织领导

龙洞街道成立以街道办事处主任为组长，消委会成员为组

员的街道建筑工程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本方案自即日起开始执行。


